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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预期独立性分项目核算在建工程。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
具有不同使用寿命或者以不同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

益，适用不同折旧率或折旧方法的，应当分别将各组成部

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

如果在建工程由多部分构成，单个部分能够独立产

生经济利益的流入且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应该将该部

分结转为固定资产。如果未办理竣工结算，应该暂估入

账，待结算之后对固定资产原值进行调整，但不再调整之

前已经计提的折旧。

部分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且能独立产生经

济利益时结转固定资产也是边建设边运营企业容易忽略

的问题。这就要求企业在对在建工程进行辅助核算的时

候，根据预计未来产生经济利益是否独立分部分进行核

算，在项目大类下根据独立性划分各组成部分，费用的归

集也应严格按此归集，为各独立部分在建工程的后续结

转做好准备。

四、结论

企业边建设边运营的会计核算工作成本相对较大，

但这是大部分处于成长期或者准备扩张的企业进行运营

的一种经营策略，做好在建工程核算的前期准备工作是

十分必要的。本文就在建工程的核算在实践中遇到的问

题提出自己的几点建议，希望能够为在建工程的准确核

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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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方法点评

骆剑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财税［2012］38号文件对用于三类产品生产销售的购进农产品采用核定方式确定可抵扣进项税额，较

好地解决了之前纳税人“增值税倒挂”和“高征低扣”等“税制之痛”。但在具体核定扣除方法上存在一定不足，本文

就外购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的进项税额核定扣除方法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改进建议。

【关键词】农产品 增值税 进项税（额） 核定扣除

一、政策解读

《关于在部分行业试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

扣除办法的通知》（财税［2012］38号）规定：自2012年7月
1日起，以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液体乳及乳制品、
酒及酒精、植物油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入农产品增值

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范围，其购进农产品无论是否

用于生产上述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均按照《农产品增值

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的规定抵扣。

1. 适用对象。财税［2012］38号文件规定，纳入试点核

定抵扣进项税涉及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从事液体乳及乳

制品、酒及酒精、植物油生产的一般纳税人企业；适于核

定抵扣的征税对象只限于用于生产上述三类产品的外购

农产品（原材料）（这里的农产品是指初级农产品），其他

农产品购进仍实行凭票定率抵扣。之所以选择上述三行

业试点，原因在于，核定抵扣要求纳税人会计核算规范、

健全，生产成本清晰、透明，本次纳入试点的行业企业符

合上述要求，对试点有利。

2. 抵扣环节。试点前，购进前述农产品时，凭收购发
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完税凭证等抵扣进项税，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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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环节凭票一次抵扣。试点后，购进时不论是否取得（开

具）上述相关凭证，均不能作为其进项税抵扣依据，而是

在销售环节，根据销售数量或销售成本中所耗用农产品

购买价款核定抵扣，即当期有销售时按其耗用外购农产

品价款核定分期扣除，实现销项税与进项税在时间上和

数量上的匹配.
3. 核定抵扣方法。试点前，购进农产品取得收购发

票，或者企业自开票，根据发票金额按 13%扣除率计算抵
扣，如取得的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完税凭证，则根据

其所载增值税额抵扣（抵扣率亦为13%）。试点后，每期可
抵扣外购农产品进项税，不再以其购买发票、专用发票或

海关完税凭证等为依据，而是根据其用途分为三类情形，

分别规定不同的核定扣除方法，各种方法的核心是以当

期销售产品所耗用农产品数量（购买价款）来核定可抵扣

进项税额，使纳税人各期增值税负均衡化，同时亦降低其

增值税税负。

二、对购进农产品用于生产销售的增值税进项税核

定扣除的思考

《实施办法》对购进农产品为原料生产销售货物，规

定采用投入产出法、成本法和参照法核定扣除其增值税

进项税额。

1. 投入产出法。它是参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包括
行业公认标准和行业平均耗用值）确定销售单位数量货

物耗用外购农产品的数量（简称“农产品单耗数量”）；当

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依据农产品单耗数

量、当期销售货物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含税，后

同）和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扣除率（简称“扣除率”）计

算。具体公式：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农产品
耗用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扣除率/（1+扣除率）
其中，①当期农产品耗用数量=当期销售货物数量

（不含采购除农产品以外的半成品生产的货物数量）×农
产品单耗数量；②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是指购买农产品
期末平均买价，不包括买价之外单独支付的运费和入库

前的整理费用。期末平均买价=（期初库存农产品数量×期
初平均买价+当期购进农产品数量×当期买价）/（期初库
存农产品数量+当期购进农产品数量）。
从上述计算公式可见，“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实质

是采用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确定。笔者认为，农产品购买

单价采用先进先出法确定更合适，理由是：首先，初级

农产品因其特殊性，保质期较短（尤其是原奶等），因此，

企业一般采用先进先出法核算其收发存；其次，农产品受

自然、气候以及市场等因素影响，价格波动较大、较频繁，

导致不同时期采购农产品价格差异比较大，先进先出法

能比较真实地反映企业生产成本。在进项税核定扣除时

采用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很可能会导致当期销售货

物销项税与其生产耗用农产品实际可抵扣进项税不匹

配，不能准确反映销项税额与其可抵扣进项税额间的对

应关系。

例1：某新建白酒企业2014年1月投产，1月购进及结
存粮食（原料）情况：3日购进 50吨，2.5元/公斤（不含运
费、挑选费等，后同）；10日购进 100吨，2.8元/公斤；15日
购进 100吨，3元/公斤；20日购进 200吨，2.8元/公斤；月
末结存150吨。

2月购进及结存粮食情况：5日购进 100吨，2.7元/公
斤；10日购进200吨，2.5元/公斤；20日购进100吨，2.4元/
公斤；月末结存50吨。粮食单耗数量为1.25，假设1月无销
售，2月销售粮食白酒 240吨，收入 240万元。该企业存货
核算采用先进先出法，不考虑其他进项税。要求分析 2月
核定扣除进项税额。

解析：按“平均购买单价”计算2月可抵扣进项税额：
月初平均购买单价=（50 000×2.5+100 000×2.8+100

000×3+200 000×2.8）/（50 000+100 000+100 000+200
000）=2.811 1（元/公斤）

本月平均购买单价=（150 000×2.811 1+100 000×
2.7+200 000×2.5+100 000×2.4）/（150 000+100 000+200
000+100 000）=2.603（元/公斤）
因此，2月核定抵扣进项税额=240 000×1.25×2.603×

17%/（1+17%）=113 464.1（元）。
按先进先出法计算2月可抵扣进项税额：
当月销售 240吨白酒耗用粮食数量：240 000×1.25=

300 000（公斤）=300（吨），耗用粮购买价格（总额）：50 000×
2.5+100 000×2.8+100 000×3+50 000×2.8=845 000（元）；
因此，2月核定抵扣进项税额=845 000×17%/（1+17%）=
122 777.8（元）。

可见，如按《实施办法》采用期末一次加权平均法计

价核定扣除，该企业 2月可抵扣进项税额为 113 464.1
元，而按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先进先出法）确定的应抵扣

进项税额为 122 777.8元，核定抵扣比应予抵扣少9 313.7
元（122 777.8-113 464.1），偏差8.208 5%（9 313.7/113 464.1），
使企业实际增值税负上升。

原因分析如下：本例中，《实施办法》按当月（2月）月
末一次加权平均法确定平均购买单价，由于2月农产品价
格持续走低，使当月农产品平均购买单价下降，导致当月

销售产品所耗用农产品成本下降，从而使当月核定抵扣

进项税额下降；采用先进先出法时，由于 2月销售白酒所
耗用粮食原料为 1月购进，而 1月粮食价格一直在走高，
使当月（1月）农产品实际成本上升，从而使用其生产的粮
食白酒成本上升，相应地可抵扣进项税额也应上升。

因此，笔者认为以先进先出法确定农产品抵扣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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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符合纳税人企业实际，更能体现核定抵扣试点宗旨——

根据销售产品实际所耗用农产品“据实”抵扣进项税额。

2. 成本法。它是依据纳税人年度会计核算资料，计算
确定耗用农产品的外购金额占生产成本的比例（简称“农

产品耗用率”）。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依

据当期主营业务成本、农产品耗用率以及扣除率计算。计

算公式为：

当期允许抵扣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当期主营业
务成本×农产品耗用率×扣除率/（1+扣除率）
其中，农产品耗用率=上年投入生产的农产品外购金

额/上年生产成本。
对于“农产品耗用率”，《实施办法》规定，用上年生产

所耗的农产品价款与上年生产成本之比作为本期农产品

耗用率，该比率实为上年农产品平均耗用率，表示单位生

产成本中所耗用农产品的成本（价款）。可抵扣外购农产

品进项税以当期销售货物“主营业务成本”为基准，“主营

业务成本”反映当期销售成本，为会计核算口径，数量等

于其生产成本。如前文所述，由于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因此，用上年“农产品利用率”替代计算当期销售“主营业

务成本”，以此核定可抵扣进项税额与当期实际应抵扣额

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例2：某乳制品企业2013年共销售12万吨乳酸菌，主
营业务成本为 72 000万元，农产品耗用率为 70%，原乳单
耗数量为 1.06，原乳平均购买单价为 4 000元/吨。2014
年，因原乳价格上涨，平均涨幅 10%，使生产成本上升，1
月主营业务成本7 200万元，原乳平均购买单价4 400元/吨。
要求分析1月份核定扣除进项税额。
解析：①按上年平均耗用率计算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额：7 200×70%×17%/（1+17%）=732.307 7（万元）；②按当
期耗用农产品实际成本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7 200×
70%×（1+10%）×17%/（1+17%）=805.538 5（万元）。
可见，由于2014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如采用2013年农

产品平均耗用率替代计算 2014年可扣除进项税，会与实
际应抵扣额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笔者认为不宜按上

年平均耗用率来代替本期耗用率。我国《增值税暂行条

例》规定增值税纳税期限最长为一个季度，多数为一个

月，由于季度（各月）之间农产品价格变动不会太剧烈，因

此，笔者建议采用“上一纳税期平均耗用率”代替“上年平

均耗用率”核定可抵扣进项税额。

对于“主营业务成本”，如前所述，其主要反映当期销

售产品成本，属于财务会计范畴。在实施办法中，直接采

用会计上“主营业务成本”数据来核定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额，笔者认为不妥。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增值税

销售行为包括一般销售和特殊销售，其销售成本应包含

一般销售成本和特殊销售成本（如视同销售）。由于会计

上确认销售实现是以企业会计准则为依据，而增值税确

认销售是以《增值税暂行条例》为依据，二者存在差异。与

《增值税暂行条例》所界定销售成本（税法口径）相比，实

施办法按“主营业务成本”（会计口径）核定抵扣进项税，

将会缩小纳税人企业可抵扣范围、减少可抵扣金额。

例 3：某乳制品企业 2013年销售 12万吨纯牛奶（袋
装），其主营业务成本为6 000万元，农产品耗用率为80%，
原奶单耗数量为 1.05，原奶平均购买单价为 4 500元/吨。
企业通过民政部门向某希望小学捐赠0.5吨纯牛奶，成本
为1万元。要求分析2013年核定扣除进项税额。

解析：《实施办法》规定，应根据纳税人企业年度会计

核算资料，确认“主营业务成本”6 000万元，核定可抵扣进
项税额：6 000×80%×17%/（1+17%）=697.435 9（万元）。
《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将自产货物无偿赠送他人，应视

同销售，征收增值税。因此，本例中将0.5吨纯牛奶无偿赠
送给希望小学，应视同销售，但该业务“无直接经济利益

流入”，不符合会计准则收入确认条件，因此，会计核算中

并未将其成本结转入主营业务成本。

笔者以为，该业务既然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与

一般销售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应将该视同销售业务成本

并入核定抵扣计算基数，确定可抵扣进项税额，即为：

（6 000+1）×80%×17%/（1+17%）=697.552 1（万元）。可见，
《实施办法》中“主营业务成本”直接采用会计核算数据，

并未考虑增值税视同销售等特殊销售行为所对应的销售

成本，会减少当期实际应抵扣进项税额。

三、小结

以购进农产品生产销售所规定的三类货物的，在核

定扣除进项税额计算方法中，采用投入产出法时，先进先

出法计价更符合纳税人企业生产实际；采用成本法时，根

据“上期（纳税期）农产品平均耗用率”较“上年农产品平

均耗用率”能较好地消除农产品价格波动频繁等缺点。另

外，在核定可抵扣进项税额时，所依据的“主营业务成本”

应不限于财务会计范畴，还应包含增值税特殊销售行为

的销售成本。

【注】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于主

成分分析的农业科技进步评价及实施策略研究——以重

庆为例”（项目编号：14SKS5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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